
調 查 計 畫 審 核 意 見 單 

調查名稱：【   】 

主辦機關：【   】 

審 核 項 目 審  核  意  見 審 核 結 果 

一、辦理之必要性 
1.屬主管業務範圍 
2.與其他調查未重覆 

依原案通過 

二、調查之目的 適當 依原案通過 

三、調查區域範圍及對象 依本總處意見評核修正 修正後通過 

四、調查項目及調查表式（包括調
查項目之定義及填表說明） 

依本總處意見評核修正 修正後通過 

五、資料標準時期 適當 依原案通過 

六、調查實施期間及進度 依本總處意見評核修正 修正後通過 

七、調查方法 適當 依原案通過 

八、抽樣設計（包括母體、抽樣方
法及估計方法） 

適當 依原案通過 

九、結果表式及整理編製方法 依本總處意見評核修正 修正後通過 

十、調查經費來源及明細 適當 依原案通過 

十一、其他必要之事項 適當 依原案通過 

十二、調查表及結果表式有無按性
別區分 

有 依原案通過 

十三、有無連結運用公務檔案及調
查資料簡化調查問項或產生

統計結果 
無 依原案通過 

十四、資料供應 適當 依原案通過 

本 案 審 核 結 果 

□ 按原案通過  
■ 修正後通過  
□ 不予核定  
□ 其他  

 

 


